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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密 承 诺

朗实认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，对认证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

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。本机构承诺：

1. 保密范围：

1.1. 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要求的保密范围；

1.2. 认证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；

1.3. 认证委托人/受审核方的保密信息（如：经营、管理、技术），包括从认证委托人/受审核方以外

其他来源（如： 投诉者、监管机构、认证项目中的同行专家）获得的关于认证委托人/受审方的

保密信息；认证委托人/受审核方已公开、或与认证委托人/受审核方商定公开的文件和信息以及

法律要求等除外。

1.4. 已签订认证合同的有关信息和通过认证前的进度动态；

1.5. 认证审核过程的文件、资料、记录。

1.6. 对申诉人（投诉人）、申诉（投诉）事项的信息应予以保密

2. 本机构认证活动涉及的所有专兼职人员，包括管理人员、客服人员、市场开发人员、审核员、技术

专家等均遵守保密承诺并签署保密协议，未经认证委托人/获证组织/受审核方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

泄露有关信息（包括无意透露）。

3. 应法律方面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、认可机构、中国认证认可协会、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要

求需提供的与认证有关的信息和/或与认证有关的资料时，除非法律禁止，否则本机构按规定告知

相关客户。

4. 认证委托人/受审核方有权提出必要的保密、禁入区等方面要求，并要求进入受审核方场所的审核

组及相关人员执行保密承诺。

朗实认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张艳红

总经理：张艳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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